
浮府字〔2026〕24号

浮梁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浮梁县新增赋予

浮梁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部分县级经济

管理权限事项清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县直有关单位：
根据《江西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关于深化开发区赋权推动社会事务剥离的通知》（赣政务明电〔2026〕2号）精神，为进一步厘清浮梁县人民政府与浮梁产业园区的管理职能，使其依法享有更多县级经济管理权限，实现“园区事、园区办”，依照《江西省开发区条例》有关规定，经县政府第69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新增赋予浮梁产业园区部分县级经济管理权限赋权事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扎实做好事项承接

浮梁产业园区要主动加强与相关县直部门的沟通对接，熟悉赋权事项的法律依据、办理流程和审查标准，完善内部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优化办事指南。对赋权的事项，要确保接得住、管得好，实现规范高效运行；对需实行帮办代办的事项，要建立健全代办服务机制，明确专职代办人员，畅通与县直部门的沟通渠道，为企业提供全流程、精准化的优质代办服务。县直相关部门要做好业务指导、培训和必要的技术支持，积极协调解决工作衔接中遇到的问题，助力园区提升履职能力。

二、严格依法认领实施

浮梁产业园区管委会要严格依法依规办事，积极探索行使县级经济管理权限的审批运行机制，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精简审批环节，压减审批时限，切实提升审批服务效能。县直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行业监管职责，对赋权事项的实施情况进行跟踪问效和监督检查，与浮梁产业园区管委会共同落实好“首问负责”“审批监管联动”机制。

三、坚持清单动态调整

以突出浮梁产业园区主责主业为原则，根据发展需求和承接能力，适时动态调整赋予权限，原则上不再新增赋予关于教育、民政、卫生健康、社会保障、信访、征地拆迁、棚户区改造、住房保障等社会管理职能等社会管理权限。

附件：浮梁县新增赋予浮梁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部分县级经济管理权限事项清单
                                   2026年4月10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浮梁县新增赋予浮梁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部分

县级经济管理权限事项清单

	序号
	赋权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县级实施

部门
	赋权方式
	赋权后承接部门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备注

	
	
	
	
	
	
	
	

	
	
	
	
	直接赋权
	委托行使
	服务前移
	审批直报
	
	
	

	
	
	
	
	
	
	
	
	
	
	

	1
	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核准和备案的检查
	行政检查
	浮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浮梁产业园区管委会
	赋权后，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1、严格按照江西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江西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的通知》法律法规文件要求进行审批；2、建立台账。登记每个备案项目，以便对该项目实施过程进行监管，确保每个备案项目建设都依法依规落到实处。
	

	2
	企业投资（技改）项目备案
	其他行政
权力—备案
	浮梁工信局
	√
	
	
	
	浮梁产业园区管委会
	赋权后，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1、严格按照《江西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江西省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实施细则（试行，2022年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化工园区建设标准和认定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文件要求进行备案；2、建立台账，登记每个备案项目，以便对该项目实施过程进行监管，确保每个备案项目建设都依法依规落到实处。
	

	3
	临时用地审批
	行政许可
	浮梁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
	
	
	浮梁产业园区管委会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范办理临时用地手续。
	

	4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其他行政
权力—备案
	浮梁县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
	
	
	
	浮梁产业园区管委会
	赋权后，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1.严格按照《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要求进行项目备案；2.建立台账，记录每一个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的关键信息，确保每一个项目备案都依法依规。
	

	5
	企业登记注册
	行政许可
	浮梁县政务服务管理局
	√
	
	
	
	浮梁产业园区管委会
	赋权后，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1.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江西省股份合作企业条例》等法律法规文件要求进行审批；2建立台账，记录每一个审批事项重要信息，同时对实施过程进行监管，确保项目依法依规落到实处。
	

	6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核发
	行政许可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
	
	
	
	浮梁产业园区管委会
	赋权后，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1.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法律法规文件要求进行意见书核发；2建立台账，记录每一个意见书核发的重要信息，同时对实施过程进行监管，确保项目依法依规落到实处。
	

	7
	建设用地、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行政许可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
	
	
	
	浮梁产业园区管委会
	赋权后，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1.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法律法规文件要求进行用地规划许可；2建立台账，记录每一个用地规划许可重要信息，同时对实施过程进行监管，确保项目依法依规落到实处。
	

	8
	建设工程、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行政许可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
	
	
	
	浮梁产业园区管委会
	赋权后，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1.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法律法规文件要求进行工程规划许可；2建立台账，记录每一个工程规划许可重要信息，同时对实施过程进行监管，确保项目依法依规落到实处。
	

	9
	临时用地审批
	行政许可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
	
	
	
	浮梁产业园区管委会
	赋权后，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1.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法律法规文件要求进行临时用地审批；2.建立台账，记录每一个临时用地审批重要信息，同时对实施过程进行监管，确保项目依法依规落到实处。
	

	10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行政许可
	浮梁县政务服务管理局
	√
	
	
	
	浮梁产业园区管委会
	赋权后，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1.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文件要求进行施工许可；2建立台账，记录每一个施工许可事项重要信息，同时对实施过程进行监管，确保项目依法依规落到实处。
	

	11
	临时性建筑物搭建、堆放物料、占道施工

审批
	行政许可
	浮梁县政务服务管理局
	√
	
	
	
	浮梁产业园区管委会
	赋权后，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1.严格按照《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文件要求进行项目审批；2.建立台账，记录每一个审批事项重要信息，同时对实施过程进行监管，确保项目依法依规落到实处。
	


抄送：县委、县纪委、县人大、县政协、县人武部、县委各部门、

县法院、县检察院、群众团体、新闻单位
浮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4月10日印发



